
臺北市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 

防疫指引 
【109年 5月 21日訂】 

【110年 5月 12日第一次修訂】 

【110年 9月 29日第二次修訂】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

炎)疫情，協助本市各級學校於疫情間辦理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特訂

定本指引。 

二、 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之規劃，由學校邀集家長會、教師會、學年教師

等召開會議，共識後若決定舉行，務必遵守下列指引： 

(一) 謹守室內保持 1.5 公尺、室外保持 1 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無

法保有社交距離時，需全程佩戴口罩；學校備妥備用口罩，務必使

學生具備充足自我保護力。 

(二) 車輛安排，以班級為單位，同班同車，全程佩戴口罩，每日量測體

溫，學生每次上車前皆需進行酒精手部消毒。 

(三) 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之活動安排應以單日往返為優先考量。倘會議

共識仍有住宿需求，務必以下列方式進行： 

1. 優先選擇防疫措施完善之旅館，進入旅館保持好的衛生習慣，

特別加強碰觸物品後的手部清潔。 

2. 為維護學生健康，於旅遊中寢室之安排，以同車同寢室、單人

單床為原則。 

3. 要求旅館需於學生入住前確實完成住房消毒，加強以酒精擦拭

門把、洗手檯等。  

(四) 出發前遊覽車需進行全車酒精消毒，車內嚴禁使用卡拉 OK及唱遊

活動，抵達住宿後亦需進行全車酒精擦拭消毒，將接觸傳染機率降

至最低。 

(五) 其他參加人員(包括司機、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均須繳交健康管

理聲明書(如附件)，並要求勤洗手、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

衛生措施。 

(六) 室內用餐優先防疫措施完善之餐廳，以一人一份餐點為原則並使用

隔板，減少共餐機會。用餐環境能與其他旅客區隔之空間為佳。 

(七) 旅遊行程以戶外景點為主，以無人群擁擠現象的地點為首選。建

議前往空曠休閒景點，倘有人流管制措施之景點，應事先查詢後，

再決定是否前往。 



(八) 隨時提醒勿以手觸摸眼睛、鼻子、嘴部，避免手上可能存在的病毒

感染黏膜組織。維持用肥皂洗手的習慣，隨身攜帶乾洗手用品，以

利不方便洗手時。 

(九) 確認參與人員名單，隨時掌握身體狀況，如有參加人員(包括司機、

領隊、導遊等相關人員)於活動期間出現發燒、呼吸急促及任何身

體不適等症狀，同時通知家長及就近就醫。 

三、 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以維護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各校訂定採購契約時，亦應載明倘因疫情變化進

行契約終止或變更之因應方式。 

四、 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出發前需讓家長充分了解，並辦理行前說明會，

完整說明行程應注意之規範及防疫配套之規劃。其餘請依校外教學採

購規範及相關注意事項辦理。 

五、 本指引依中央及本市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範，並視疫情得隨時終止

開放辦理，並進行滾動式修正。 

  



 

臺北市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名稱)  

辦理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 

參加人員健康聲明切結書 

 

姓    名  

參與工作內容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今日您是否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風

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應居家隔離，不得外出者； 

2. 應居家檢疫，不得外出者； 

3. 自主健康管理被規範不得外出者(經安排採檢，接

獲檢驗結果前，應留在家中不可外出者)。  

□是 

□否 

今日您是否有發燒(額溫>37.5度、耳溫>38度)、咳嗽

或呼吸急促症狀？（已服藥者請勾選「是」） 

□是 

□否 

以上資料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0年     月         日 

附件 


